海曙区卫生系统2011年第二次公开招聘事业编制专业技术人员职位及要求

	单位名称
	招聘岗位（专业）
	招聘人数
	所学专业要求
	学历要求
	备注

	统招统分
	护    理
	27
	护理学
	大专及以上
	现海曙区医疗卫生单位工作且满三年以上，并具有执业护士资格的人员。其中，

鼓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名；

西门望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名；

南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名；

白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名；

江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名；

月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名。

（报名人员填写的意向单位仅作为分配参考）

	
	财务管理
	2
	财务管理
	全日制本科及以上
	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；男、女各一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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